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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8）粤 1972破申 21号     

 

申请人：广东佳兴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

市天河区新塘街新园大街 5 号 701 房。组织机构代码为

76934742-5。 

法定代表人：黄贺容，该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广东虎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

省 东 莞 市 虎 门 镇 港 口 路 虎 威 工 业 城 。 注 册 号 为

4419001008678。 

法定代表人：王柳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良飞，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少鹏，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8 年 5月 7 日，申请人广东佳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佳兴公司）以广东虎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虎

威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向本院申请对虎威公司

进行破产清算。后本院依法通知虎威公司。 

虎威公司就该申请向本院提出异议称，第一，虎威公司

的财产在营业执照吊销之前就已因法院对生效判决的执行

程序执行完毕，没有任何可供破产清算和分配的财产。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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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威公司及主管部门在企业营业执照吊销前后，即已会同人

民法院和监察、审计等有关机关、部门和机构对企业依法进

行了清算，履行了清算责任。第三，虎威公司早在营业执照

吊销前后即已向人民法院提出了破产申请，但由于没有财产

可供清算和分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院依照当时的法律

规定依法不予受理虎威公司的破产申请。第四，自案涉原债

权生效判决于 2001 年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执行以来，

虎威公司经清算并没有发现或取得任何可供执行或分配的

财产，不具备破产清算条件的法律事实状况并无丝毫改变，

因此本案申请人的破产清算申请依法仍然不应当受理。第

五，包括原来债权人工商银行虎门支行在内的所有债权人早

在 2000 年之前就事实上放弃了对虎威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

权，本案申请人受让债权后也已放弃破产申请多年。现时隔

近二十年，也没有任何新事实、新证据、新理由的情况下提

出破产清算申请，也是无理的。第六，案涉原债权未能受偿，

系因原债权人在虎威公司有财产能力时怠于行使债权的结

果，而与虎威公司的清算程序和清算责任无关。申请人无论

要求采取什么清算程序，都改变不了这怠于行使债权致使其

不能受偿的不利后果。第七，申请人所持债权是其以近乎抛

弃的价格取得的投机债权，其受偿主张以及耗费诉讼资源的

要求没有正当性。 

申请人佳兴公司向本院提交答辩书称：首先，东莞中院

以“无财产可供执行”终结执行（2001）东中法执字第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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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案件，法院未能找到被执行人虎威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线

索，并不能说明虎威公司无财产可供破产和清算分配，也不

能反映虎威公司的资产概况。相反，根据《关于执行案件移

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精神，只要债务人经强制

执行，没有财产或财产无法清偿全部债务，恰恰可认定债务

人具备了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这一破产原因，故虎威公司把

“无财产可供执行”认定为无财产可供破产清算是偷换概

念。其次，虎威公司称其在吊销营业执照后，其主管部门已

会同法院、审计等有关机关、部门和机构对其进行了清算。

但是，尽管当时成立了清算组，清算组却并未开展实质性的

工作，且至今无任何审计报告，清算也就无从谈起。虎威公

司声称的已清算只是个形式，并无实质清算内容。再次，无

论是原债权人还是佳兴公司，从没放弃过对虎威公司债权的

追索，从原债权人的起诉、申请强制执行到佳兴公司申请恢

复执行，均可以反映出所有债权人未怠于行使债权，而是一

直在积极地寻找解决途径。申请人未曾向法院申请过对虎威

公司进行强制清算，虎威公司所说的申请人已向法院作出强

制清算申请，且法院已经作出驳回其强制清算申请的民事裁

定与事实不符。另外，申请人是通过合法的途径取得的对虎

威公司的债权，也支付完毕相应的对价。申请人的债权人身

份已得到法院的生效文书确认。虎威公司作为镇属股份制企

业，巨大的债务问题若不能通过破产途径来解决，势必给买

受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不符合国家关于不良资产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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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政策。申请人取得的债权价格如何并不影响其作为债

权人身份对债务人的追偿，申请人的破产申请合理合法。综

上，申请人作为债权人提出破产清算申请，让司法介入虎威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才能彻底解决好虎威公司的债务问题。 

本院查明，被申请人虎威公司成立于 1993年 8月 18 日，

公司工商登记住所地为东莞市虎门镇港口路虎威工业城，是

由原东莞市虎门综合加工总厂（集体所有制企业）根据粤联

审办【1993】13号及东体改【1993】8 号文件改组设立，募

集社会法人股及内部职工股。其中，社会法人股包括东莞市

虎威实业总公司、广东省社保实业公司、东莞市虎威实业总

公司工会、东莞市社会福利企业发展公司、虎门鞋厂、广东

新野广告公司、虎门金宝鞋厂、虎门华美装饰材料店、虎门

广告公司。虎威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柳强，公司类型为股份

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00万

元，股东为东莞市虎门综合加工总厂、企业法人股、内部职

工股。 

另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0）东中法经初

字第 121 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虎威公司应归还中国银行虎

门支行借款本金 337 万元及相关利息。其后，东莞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2001）东中法执字第 34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裁定（2000）东中法经初字第 121 号民事判决书终结执行。

2011 年 5 月 16 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东中

法执字第 34 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佳兴公司为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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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执行人，原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虎门支行在该案的债

权由佳兴公司继受。 

本院认为，被申请人虎威公司的住所地位于东莞市虎门

镇，属于本院管辖范围之内，故本院依法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企业法人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第八条规定：“向

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应当提交破产申请书和有关证据。”

首先，申请人佳兴公司向本院提供的（2001）东中法执字第

34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仅可证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虎威

公司强制执行后，于 2004 年认定无法查证虎威公司可供执

行的财产。自 2004 年始至今长达十余年时间，现执行查控

系统对于被执行人财产的查询渠道已较为完善，申请人佳兴

公司并没有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虎威公司现阶段的执

行情况以及财产状况，故虎威公司是否具有资产可供清偿到

期债务暂未能确定。因此，佳兴公司不能证明虎威公司符合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条件。其次，被申请人虎威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8 月 18 日，属于国有控股企业，并非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成立的企业法人，故不能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进行破产清算。综上，佳兴公司向本院

申请对虎威公司破产清算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

不予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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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八条、第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不予受理申请人广东佳兴投资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广

东虎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  旭     

审    判    员      杨尚策     

人 民 陪 审 员      陈胜光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叶润鸿     


